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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企业名称
	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文号
	行政处罚文号
	处罚金额
	处罚依据
	处罚程序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1
	托里县天盾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无
	（托）应急罚〔2025〕27

	3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一般程序
	2025年9月24日，托里县应急管理局对新疆天盾特种水泥有限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新疆天盾特种水泥有限公司二氧化碳储存室氧气探测器未检定继续使用，符合《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第十四条，属于重大事故隐患，撬装加油站未履行建设项目“三同时”手续，符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十条，属于重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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